附件1：

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
学习交流活动管理办法
总  则

第一条  为贯彻落实“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综合治理”的安全生产方针，推进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规范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保障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项目评价工作依法、依规、公平、公正，制定《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管理办法》。

第二条  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以下简称“吉林省安全标准化交流活动”)是在行业主管部门指导下，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组织开展，对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实施的一项行业自律交流活动。具体评价工作由吉林省建筑业协会质量安全分会实施。

第三条  “吉林省安全标准化交流活动”评价依据是：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八十八号）

（二）《危险性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安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37号）

（三）《房屋市政工程生产安全重大事故隐患判定标准》（建质规〔2022〕2号）
（四）《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JGJ59--2011）

（五）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吉林省房屋建筑工程施工标准化管理办法》的通知（吉建质〔2018〕8号）

（六）吉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印发市政工程施工标准化管理办法的通知（试行）（吉建质〔2018〕13号）

（七）标准化建设、安全文明施工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规范。

第四条  “吉林省安全标准化交流活动”坚持以下原则：

（一）企业自愿申报原则。

（二）公平、公正、公开原则。

第二章  申报条件

第五条  “吉林省安全标准化交流活动”申报条件：
（一）申报企业应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建筑施工企业，并

取得相应的资质证书和安全生产许可证，申报企业在本年度和上一年度未发生较大及以上施工生产安全责任事故。

（二）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在吉林省境域内，符合国家基本建设程序、工程建设各方主体市场行为规范，建筑施工安全监督及施工许可手续齐全。

（三）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自开工之日起至竣工之日止的全过程，始终严格贯彻执行建设工程施工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建筑施工安全及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的各项规定。 

（四）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中，没有发生因违反安全生产法律、法规、规章或强制性标准而受到政府主管部门或其委托的建设工程安全监督机构的行政处罚。

（五）申报的建设工程项目施工中，未发生一般及以上施工生产安全责任事故，未发生扬尘、噪音、非道路移动机械、建筑垃圾等违反国家和省有关规定造成严重大气环境污染的情形。

（六）对于已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的市（州）所申报的项目，应为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方面成绩突出，可在市（州）范围内组织学习交流活动的项目。

（七）不得使用房屋建筑和市政基础设施工程淘汰和危及生产安全施工工艺、设备和材料。

（八）申报省级的建设工程项目应为主体工程形象进度达到50%、不超过70%的在建工程。

（九）建设工程项目规模和造价要求：

1.房屋建筑工程的建筑面积在15000平方米及以上；

2.市政基础设施工程造价在3000万元及以上。

第三章  申报内容

第六条  “吉林省安全标准化交流活动”申报内容：

（一）《吉林省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申报表》。

（二）申报企业情况：

企业法人营业执照、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复印件。

（三）创建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的情况：

1.项目概况

（1）工程名称、建设地点、结构类型和工程规模，合同工期、

实际开工日期和已完工程形象进度。

（2）中标通知书、合同（协议书、专用条款）、施工许可证复

印件。

（3）定期开展施工阶段安全生产标准化自评情况。

2.安全管理情况

安全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执行，用于安全检查、评估、教育等安全生产费用投入情况。

3.文明施工情况

文明施工管理标准化体系的建立和相关制度的执行。

4.介绍安全文明标准化工地情况的照片（不少于20张，应有全景和局部特写，并在照片下配文字说明）。
5.对于已开展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学习交流活动的市（州）所申报的项目，提供可在全市（州）范围内组织学习交流活动项目的证明资料。

（四）反映项目安全标准化工地现场实况的视频材料（5分钟）及项目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亮点PPT。

    （五）安全标准化工地经验交流资料（1500字以内），反映该施工工地特色鲜明、务实管用、成效显著等安全生产标准化管理与创新情况。
第四章  评价程序 

第七条  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组织专家对申报资料进行审核，并组建复查组，对符合申报条件的项目进行现场检查。
第八条  复查工作完成后，组织召开终评会议，听取复查组专家的情况汇报。邀请有关行业主管部门的负责人全程参与现场复查和终评会议，并对评价情况进行审议。复查评分90分及以上的，可在全省范围内组织学习交流。

第九条  对于拟通过评价的“吉林省安全标准化交流活动”项目名单在吉林省建筑业协会网站和公众号上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内，对反映的问题须作认真核实及处理。评价结果经报省住建厅审核同意并备案后予以公布。

第五章  工作要求

第十条  工作要求
(一)精心组织，强化指导。

为加强我省建设工程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落实企业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建立双重预防机制，强化安全生产意识，充分发挥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对有效提升企业本质安全的引领作用，实现施工安全生产发展目标。

(二)严格把关，加强管控。

完善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程序，加强施工全过程的安全生产管控。要深入项目，全面了解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情况，杜绝突击整改。要适时开展“回头看”, 保证安全生产标准化创建工作质量，努力实现创建工作的标准化、常态化、规范化。
(三)互查交流，典型带动。

协会将适时组织开展本地区之间、跨地区间的学习与交流，通过互查、观摩、研讨等形式，把建设工程项目施工工地安全生产标准化中的好做法、好经验、好成果选出来，推出去，以点带面，起到示范引领作用。

第六章  附则
第十一条  在考评工作中，要严格遵守有关规定，切实做到廉洁自律和秉公办事。对有失公平、公正和违反廉洁自律规定的人员，将按照有关规定给予通报、取消考评资格等处理。
    第十二条  开展安全标准化评价的市（州）行业协会，可依据本办法，结合自身实际情况制定实施办法。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发2023年5月起实施。

